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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大学医院公共无线局域网上网服务使用条款 

 

(目的)  

第 1条. 本条款规定了使用九州大学医院（以下简称 “本医院”）运营的公共无线 LAN 互联网接入

环境（以下简称 “公共无线 LAN”）的必要事项。  

(使用条款的修改)  

第 2条. 如果医院认为有必要，可修改本使用条款，恕不另行通知。 如果用户在使用条款修改后使

用服务，则视为用户同意修改后的使用条款。  

(提供服务的时间和地点) 

第 3条. 用户可在以下地点和时间使用公共无线局域网。 原则上，本服务全天候运行，但因维护本

服务而可能会暂时停止服务。 

(1) 门诊（6:00-24:00）  

(2) 病房（6:00-24:00）  

(使用所必需) 

第 4条. 希望使用公共无线局域网的人员必须准备以下物品，风险自负。 本医院不会出借设备、软

件等。 用户必须管理好自己携带的设备。 本医院对设备的失窃、丢失、损坏等概不负责。  

(1)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其他设备  

(2) 公共无线局域网接口  

(3) 浏览软件等  

(使用) 

第 5条. 用户可以使用公共无线局域网连接互联网。  

2．除非用户同意本使用条款，否则不得使用公共无线局域网。  

3．使用公共无线局域网的人员被视为已同意这些条款和条件。  

4．使用公共无线局域网不收费。  

5．对终端采取安全措施，使用风险自负。  

6．为了支持各种移动终端，公共无线局域网通信路径没有加密，用户必须意识到恶意用户有可能窃

取个人信息等。  

7．只允许使用 HTTP 和 HTTPS 服务。 不允许使用网络游戏、通过 SMTP/IMAP/POP 发送/接收电子

邮件等。 

8．在访问涉及声音的内容等时，请使用耳机或其他设备，并注意周围环境。  

9．本医院不提供个人使用支持，如如何连接、设置和操作设备。  

10.用户必须注意不要打扰其他用户或第三方。  

11. 使用本服务时，如果医院工作人员指示用户不得使用设备等，用户必须遵守指示。  



(服务中断) 

第 6条. 本医院认为有必要时，如电信设备维修或施工不可避免、连接运营商的电信业务暂停或发

生严重运营事件时，研究所可在不通知的情况下中断服务。  

2．对于用户或第三方因公共无线局域网服务中断而遭受的任何损失，本医院概不负责。  

(免責等)  

第 7条. 本医院不保证用户使用公共无线局域网获得的信息和其他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确定性

或实  

2．公共无线局域网服务的提供、延迟、变更、中断或废止，通过公共无线局域网注册、提供或收集

的用户信息的丢失，因用户终端感染计算机病毒而造成的损害或其他损害，因公共无线局域网而

造成的数据损坏或泄漏或对用户造成的任何其他损害、本医院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3．用户在互联网上使用的付费服务应由相关用户支付费用。  

4．用户应自行设置连接公共无线局域网的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于连接的机型、操作系统、

软件等原因导致公共无线局域网无法使用，本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原则上不接受个人关于如何

连接公共无线局域网的咨询。 

5．对于因用户使用公共无线局域网而与其他用户或第三方产生的任何纠纷，本医院概不负责。  

6．为确保适当使用公共无线局域网，本医院可能会记录用户的访问日志或限制与特定网站的通信。  

7．记录的访问日志可应要求提交给调查机构或其他当局。 

8．本医院不保证公共无线局域网在任何时候都有稳定的连接环境和传输速度。  

9．如果用户数量较多，可能无法连接到公共无线局域网。 本医院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禁止事項)  

第 8条. 本服务禁止以下行为。 如发现以下行为，本医院可立即阻止相关通信。 如果用户因实施

禁止行为而给他人造成损失，应由该用户负责解决并承担费用，本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  

(1) 违背收件人意愿，不分青红皂白地发送电子邮件和其他通信的行为。  

(2) 未经当事人同意，发送第三方反感的电子邮件或其他通信。  

(3) 交换侵犯版权、知识产权、隐私权或肖像权的文件，发送或接收淫秽、儿童色情或不适合未

成年人的材料，以及构成虐待儿童的图像、视频或文本等行为。  

(4) 侵犯或可能侵犯版权、知识产权、隐私权、肖像权或其他权利的行为。  

(5) 冒充第三方使用服务。  

(6) 传播有害的计算机程序等，或让第三方接收这些程序。  

(7) 干扰第三方或设施、本医院业务运营或第三方使用服务的行为。  

(8) 违反法律或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  

(9) 通过链接或其他方式为获取信息或数据等提供便利的行为，而在这些信息或数据中可 能存在

上述任何行为，以及鼓励此类行为的行为。  

(10) 持续产生大量流量，大大超过统计的平均使用量，给研究所网络或第三方网络造成过度负
荷。  

(11) 诽谤或中伤第三方或本医院的行为。 

(11) 在医院行走时使用移动设备或其他设备。  



(12) 本医院认为不适当的其他行为。  

(13) 除上述行为外，对第三方或本医院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或破坏的任何其他行为。  

(合同取消）  

第 9 条. 如果用户属于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本医院可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立即暂停该用户的使

用，立即终止使用合同，并要求该用户赔偿损失。 

(1) 如果实施了任何被禁止的行为。  

(2) 如果违反了条款和条件。 

(3) 如果医院认为您不适合作为用户。 

 

  

  


